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家長會辦理2026日本音樂交流活動勞務採購投標須知及投標規範
活動名稱：
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家長會辦理「日本吳市音樂交流暨福岡-廣島文化體驗教育旅行」
採購標的名稱及案號：
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家長會辦理2026日本音樂交流活動勞務採購（案號：114007）
一、主旨說明：
主要目的為前往日本，並於當地安排演出活動，同時規劃與日本當地學校之學生進行交流演出，請各參與本案之廠商提供企畫書11份，以供評選。
二、活動日期：
115年7月8日至115年7月13日，活動為期6天。以機票、住宿、行程可安排為選擇要件。
三、活動地點：
（1） 主要前往日本廣島吳市。
（2） 必須包含行程：7/10上午日本學校入班學習、7/10晚上音樂會演出(地點：廣島縣新日本造機音樂廳（吳市民會館)。
（3） 行程概要：日本城市探索、日本公開演出音樂會、日本當地學校入班學習與音樂交流。
（4） 其餘廠商自行安排。
四、參加人數：
預計學生55名;隨行家長約70名;樂團指揮老師1名、學校總領隊1名及數名隨團照顧之師長。實際人數以報名參加人數為準，本校保留增減權。
五、費用：
（1） 每位報名學生單價不得高於新臺幣 58,000 元（以實際參加人數核實付款）。
（2） 團費含分攤樂團指揮老師1名，學校總領隊1名。
（3） 隨團師長的費用另行支付。
（4） 不進指定免稅店。
六、活動內容需求：
（1） 概要：本團行程主要目的為前往日本廣島吳市，並於當地安排演出活動，同時規劃與日本當地學校之學生進行交流演出。參與投標之廠商需以達到交流雙方學校最大合作利益為原則下，負責與日本當地交流學校及演出之所有聯絡工作。
（2） 交流方式及地點
1. 學校交流活動以一個學校日為原則。
2. 若需要的話,投標廠商應協助校方與當地交流單位確認演出相關的樂器租借及場地。
3. 投標廠商需協助參加團員之樂器運送事宜。
4. 行前教育研習：至出發日前，應由承辦廠商安排行前教育研習，含國際禮儀教學、澳洲文化概述、交流學校簡介、行前說明會等，課程講師、教材及費用由承辦廠商安排，地點需配合本校安排。
5. 投標廠商須製作及準備與交流學校之禮物及贈品，請提出規劃。
（3） 食宿方式
1. 全隊宿同一家飯店，飯店等級為國際標準四星等級或以上，請盡量減少換飯店次數。房間安排以二人一房為原則。
2. 每日應供應三餐，早餐須於住宿飯店內使用; 午晚餐請安排當地特色餐廳用餐，盡量不要安排中式合菜，每人每餐餐標以日幣2000~2500為原則。
（4） 旅遊活動
1. 由承辦單位安排主題活動，須以當地文化、特殊體驗為主題。
2. 主題活動行程應以較短交通時間為安排原則。
3. 行程中所需門票或活動費用請包含在團費報價中。
（5） 交通方式
1. 飛機：班機以一整團，並以直飛、中間不停站之經濟艙位為原則。
2. 遊覽車：若於本國境內搭乘遊覽車接送，車輛應依教育部【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辦理，全為10年內（出廠日期至租用時間）出廠、車況良好、保養妥善之營業用冷氣遊覽車，並按期經交通監理單位安全檢驗合格者。非於本國境內之遊覽車亦須為經該國交通監理單位認證之車輛。

（6） 團費包含範圍
1. 臺灣─日本經濟艙來回機票（以搭乘同一班機為優先考量）。
2. 新臺幣200萬旅遊意外責任險及20萬意外醫療險、活動期間之學生醫療保險。
3. 新臺幣200萬旅行平安險及20萬突發疾病醫療及海外急難救助保險。
4. 國內外機場稅及國內外機場接送。（集合、解散地點：光仁小學）
5. 交通、保險、住宿、膳食、所有行程中所列活動相關費用。所有課程演出交流費用
6. 旅遊期間之車費、門票及司機、領隊、導遊之小費。
7. 加值營業稅含在團費內，不另外加。
8. 承攬廠商須派具有合格觀光局領隊執照之國際領隊隨團服務（以車為單位），若需要,當地應派遣有經驗的當地導遊協助團體行程進行。
9. 活動過程需負責照相、錄影，活動結束後將檔案製成紀念隨身碟(USB)及紙本成果報告提供學校保存參考，並提供參加人員每人1份活動紀念隨身碟(USB)。
（7） 編製學習手冊：應提供師長及團員每人一份學習手冊，提供10份供學校保存參考，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內容：
1. 每日詳細行程。
2. 參加人員名冊及分房分車表格。
3. 住宿地點、地址、電話。
4. 搭乘航空公司名稱、班次、車輛等交通資料。
5. 領隊、師長緊急連絡電話。
6. 日本交流學校詳細介紹。
7. 日本文化簡介（錢幣/氣候/種族…）。
8. 符合本校學生實用之相關學習單及教育旅行注意事項。
七、評選程序
（一）資格審查：對投標之廠商進行資格審查，經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始得參加簡報、評選。廠商資格與條件限制：
1. 需為交通部觀光局核可之綜合或甲種旅行社。
2. 投標廠商需具備學校團體海外交流活動操作經驗或海外音樂交流及演出活動安排經驗，有日本、澳洲、美加、歐洲地區者為佳，並請提出實績說明。
3. 投標廠商需具備足夠語言能力並負責與所有本次出訪交流單位之窗口聯絡確認所有相關活動安排事宜。
4. 投標廠商應提供至少200個已確認機位之訂位代號與航班明細。
（二）評選方式
1. 評選委員會：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辦理。評選委員出席人數需達二分之一以上始得進行審查，決議須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時行之。
2. 評審項目及標準：活動行程規劃與服務內容（30 %）、價格編列之完整性及合理性（20 %）、住宿旅館（10%）、膳食安排（10%）、附加服務及特色（15%）、交通工具（5 %）、履約實績（10%）。
3. 評選方式：評選投標廠商係採「序位法」，評分越高者，序位越低。出席委員完成所有廠商之評分後，將該分數轉換成序位【分數最高者為序位第1；分數第二高者為序位第2，以此類推】。本委員會再以每位評選委員對個別廠商評比序位合計數，最低者為序位第1，並以序位第1為最優勝廠商。如序位第1的廠商有二家以上，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得分較高者為最優勝廠商。得分若仍相同，則以抽籤決定。評選委員應依評審項目權重，按配分比例評分。總平均分數80分（含）以上者為及格。評定不及格者，不得列為決標對象。
4.評定優勝廠商，得依序議價。
5.評審會議本校得作全程錄音錄影。
（三）簡報與活動企畫
1. 經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須於評選時間前10分鐘，至本校三樓會議室，由投標廠商之負責人（或持有授權書之授權人）以抽籤方式決定簡報順序。未到場之投標廠商由本校工作人員代為抽出簡報順序。尚未進行簡報之廠商，須於本校3樓總務處等候通知進行簡報。如達簡報時間，現場通知2次仍未到場，視同該廠商放棄簡報權利。
2. 依抽籤順序由投標廠商就評分內容項目作說明。簡報時間以15分鐘為限，廠商答詢時間以10分鐘為原則（統問統答，評審委員有權酌予增減），並提供9份書面資料（企畫書需加蓋公司印鑑章及負責人章）作為評選委員現場審查之用。書面資料及說明內容即為契約之一部份內容。
3. 簡報內容請依本投標須知為主，投標廠商進行簡報人數以3人為限，與簡報相關之設備請自行準備，投標廠商可於上班時間親至本校查看或測試設備。
（四）企畫書規格
投標廠商所提之企畫書將為合作備忘錄之附件，頁數以50頁內為原則(不含附件)。格式採以直式A4版面，橫式書寫印製(若有圖面說明最大可至A3版面，圖面若需以A3版面表示，請折成A4大小)，其內容應實際可行。請編目錄、頁次，左側裝訂。
（五）企畫評選：
截標時間：115年3月9日（星期一）上午9點前連同投標文件一倂送達本校總務處。
資格審查：115年3月9日上午10：00起。
[bookmark: _GoBack]評選時間：115年3月9日上午10：30起，依抽籤決定順序進行簡報。
評選地點：本校光仁樓三樓校史室。
八、法律責任
（1） 得標之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簽訂合作備忘錄手續，或以任何理由放棄承辦責任者，本校得陳報主管機關停止其投標（議價）權一年。
（2） 得標之廠商與本校簽訂合作備忘錄後無故解約或不能履行契約者，本校得沒收履約保證金，併陳報主管機關停止其投標（議價）權一年。
（3） 凡借牌參與甄選或各項資料內容不實，經查屬實者，除取消其資格外，並報請主管機關停權1年。
（4） 得標之廠商未依招標規範履約時，除依法負相關法律責任外，若不遵守校方指揮、任意變更行程、中途任意停車等事項，一次罰款應付總價款百分之三，其餘就每一不符事項，或每一不符車輛，或每一不符人員分別扣款應付總價款之千分之二。但扣款總額度不得超過總價款之百分之二十。
（5） 得標廠商所提供單價分析表內容皆須履行，如有未履行者，須以等值物品相抵或退款。
（6） 廠商應於本採購案決標日之次日起「7日」內繳納履約保證金新臺幣叁拾萬元整。
（7） 其他未盡事宜以合作備忘錄所載為法律責任歸屬依據。
九、附註
（1） 若遇人力不可抗拒之天災（如天候不佳）無法成行時，依交通部觀光局規定辦理。
（2） 預估經費、服務團隊之經驗、上課學校、行程安排、附加服務、食宿安排、安全管理、
（3） 特色等均為評選重要參考因素。
（4） 承辦廠商應於出發前1週提供本校本次活動投保意外責任險及意外醫療之保險保單。
（5） 本須知或合作備忘錄若有疑義時、依本校之解釋為準。
（6） 本須知及其附件視為合作備忘錄之一部分，本校保有修訂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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